

2024年度兴国县财政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

--2025年9月29日在兴国县第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上
兴国县审计局局长 曾高良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我受县人民政府委托，报告2024年度兴国县财政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情况，请予审议。

一、2024年全县和县级决算草案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1.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2024年全县财政总收入完成257388万元，同比增长3.5%。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112158万元，同比增长3.5%，完成年初预算的99.1%。加上上级补助收入621613万元、地方政府债券转贷收入33955万元、上年结余3153万元、调入其他资金13146万元（其中：调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8513万元、调入盘活存量资金4633万元），收入总量为784025万元。

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741777万元，同比增长23.1%，完成年初预算的123.5%。加上上解支出14824万元、债务还本付息支出17543万元，支出总量为774144万元。收支扎抵，结转下年支出9881万元。

2.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2024年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112158万元，同比增长3.5%，完成年初预算的99.1%。加上上级补助收入591222万元、地方政府债券转贷收入33955万元、上年结余3153万元，调入其他资金13146万元（其中：调入盘活存量资金4633万元、调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8513万元），收入总量为753634万元。

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711386万元，同比增长25.5%，完成年初预算的124.6%。加上上解支出14824万元、债务还本支出17543万元，支出总量为743753万元。收支扎抵，结转下年支出9881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2024年全县政府性基金收入76478万元，同比下降28.8%，完成年初预算的104.3%，加上上级补助收入41359万元、债券转贷专项收入170612万元、上年结余20537万元，收入总量为308986万元。政府性基金支出194460万元，同比下降0.3%，完成年初预算的110.8%，加上上解上级支出1197万元，债务还本支出82829万元，支出总量为278486万元。收支扎抵，结转下年支出30500万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2024年全县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完成14563万元，同比增长2130.2%，完成年初预算的2647.8%，其中：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588万元，产权转让收入13900万元，股利、股息收入25万元，上级补助收入50万元。2024年国有资本经营支出完成14563万元，同比增长2130.2%，完成年初预算的2647.8%，其中：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性成本支出50万元，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6000万元，调入一般公共预算8513万元。收支平衡。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2024年全县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完成75818万元，同比增长12.7%，完成年初预算的107.6%，其中：社会保险费收入38237万元，财政补贴收入33614万元，其他社会保险基金收入2651万元。2024年全县社会保险基金支出63678万元，同比增长10.3%，完成年初预算的103.2%，2024年当年收支结余12140万元，加上上年滚存结余73553万元，年末滚存结余85693万元。
二、县本级财政预算执行审计情况
（一）“两重两新”等重大政策落实方面

1.重大项目和设备更新政策落实不到位，部分项目未及时开工。
截至2024年12月，有3个“两重两新”项目未及时开工，导致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共计4900万元滞留在业主单位，其中：兴国县城区生活污水处理厂设施更新改造项目2060万元，滞留在业主单位兴国县城市管理局；兴国县废旧物资回收体系建设项目1440万元，滞留在业主单位兴国县城控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兴国县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建设项目1400万元，滞留在业主单位兴国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2.基层人工智能辅助智慧医疗系统建设政策落实不到位，资金闲置。

兴国县卫生健康委员会收到“基层人工智能辅助智慧医疗系统推广运用扩面”资金17.44万元，截至2024年12月31日，该笔资金尚未使用。

（二）专项资金审计方面

专项资金闲置。2024年县住建局、县水利局等5个单位共收到中央转移支付资金专项资金6745.4万元、省级转移支付资金4079.39万元，截至2024年12月，资金全部闲置，未发挥应有效益。
（三）财政资金管理方面

1.单位资金沉淀。截至2024年12月，兴国县住房保障中心棚改项目结余资金404.88万元未上缴县财政，兴国县交通运输局瑞兴于前期工作经费结余2098.1万元未上缴县财政。

2.滞留省级转移支付资金200.78万元。截至2024年12月，县财政局有200.78万元2023年底提前下达的2024年度基础教育省级转移支付资金未下达至使用单位。

3.非税收入未及时缴入国库。截至2024年12月31日，财政非税专户利息收入结余219.22万元，水资源费结余143.44万元未上缴国库。
（四）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情况

加强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不到位，大额资产未及时入账。截至2024年底，兴国县有部分乡镇、中小学共8个单位存在大额资产未入账的情况，涉及资产原值867.3万元。

三、部门预算执行审计情况

县审计局结合经责审计对县住建局、县卫健委2个部门及其所属单位的预算执行情况进行了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有：

（一）预算执行管理不到位，混用预算指标

县住建局使用公用经费指标支付人员经费69.88万元，用于其他支出21.98万元。

（二）超预算支出

县卫健委办公费预算数5.5万元，实际支出60.38万元，超预算997.89%；伙食补助费预算数13.94万元，实际支出40.7万元，超预算191.96%；津贴补贴预算数91.81万元，实际支出184.48万元，超预算100.94%。
（三）无预算支出

县卫健委无预算支出材料费、维修费、商品和服务支出等共计634.06万元。
（四）资金闲置未发挥效益

县住建局未将公共租赁住房建设项目资金2497万元及时使用到项目，资金使用效率低。
四、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

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方面审计发现问题

县审计局结合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项目，对被审计单位、被审计对象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情况进行了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有：

1.落实“厉行勤俭节约”要求不到位。县住建局2023年会议费、办公费、差旅费、接待费、其他交通费等一般性支出为184.66万元，较上年度一般性支出170.99万元增加13.67万元。

2.公务接待管理不规范。一是县住建局虚列接待费。二是兴莲乡、枫边乡、县住建局存在无公函进行接待、一函多餐、违规支付不应由本单位承担的公务接待费用的问题。

3.违规发放津贴补贴和福利。兴莲乡、乡村振兴局、住建局、城市管理局存在巧立名目发放津贴、扩大范围发放补贴、超标准发放工会福利的问题。

（二）工程项目建设管理方面审计发现问题

县审计局对全县部分工程项目的招投标、施工、验收结算等程序进行了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有：

1.项目先施工后招标。县农业农村局有2个项目先通过局务会或局长办公会已确定项目服务商，后续再补招投标程序，其中：2021年度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和严格管控项目中标服务商为南昌新宝蓝生态环保有限公司，中标金额 247.8 万元；2023年度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和严格管控项目中标服务商为江西林岚生态环保有限公司，中标金额 255.75 万元。

2.项目设计变更未按规定程序报批。鼎龙乡灵山村通双车道改造（路基工程）项目，碎石垫层工程量增加了6480㎡，总价增加了18.99万元，该项目变更未见相关变更手续，未按规定程序报批。

3.项目结算多计工程款。兴国县东村乡废弃矿山生态修复试点项目未严格进行验收，导致多计工程款20.28万元。
（三）公立医院政策落实及运行管理情况专项审计发现问题

县审计局对县中医院、县妇幼保健院医疗政策落实及医院运行管理情况进行了专项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有：

1.落实薪酬改革政策不到位，绩效考核方案制订不科学。县中医院绩效分配方案将科室收入作为绩效考核指标，实行科室收入与医务人员个人收入挂钩方案。

2.落实公立医院收费政策不到位。一是重复收费，存在将包含在手术、检查等收费项目中的内含项目重复收取护理费、床位费、诊疗费等费用、按次收费项目重复计费的情况。二是扩大范围将应纳入诊疗项目中的耗材及不收费的一次性耗材进行收费。三是超标准收费，存在将部分手术或检查等诊疗项目的加收项目存在超标准收费的情况。四是过度检查、套餐式检查。五是分解收费，存在对同一时间检查的项目，分解出具多个计算机超声图文报告（B超室）来收费以及存在将卵巢输卵管切除术分解为卵巢切除术和输卵管切除术进行收费的情况。

3.公立医院运行管理机制不够健全。一是自行采购流于形式，存在公示渠道不足，报名参与采购项目的供应商不多、对供应商把关不够，有些项目多次均为相同几家供应商投标、采购价格与预算价格极为接近，未达到采购效果的问题。二是未经集体决策或竞争性方式选择药品耗材配送商，县妇保院新增、变更药品耗材配送商超过50家，涉及金额4013.95万元，其新增药品耗材或变更药品耗材配送商，未通过集体表态决策或竞争性的方式进行选择。三是债务风险高。县中医院大量举债购置固定资产，资产负债率高达64.73%；县妇保院账面债务余额8461.13万元，较2021年初的1699.08万元增加了6762.05万元（其中长期负债6178万元），增长率397.98%。

（四）公共卫生服务资金专项审计发现问题

县审计局对全县公共卫生服务资金拨付、使用、成效情况进行了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有：

1.挪用专项资金。县卫健委挪用8.08万元乡镇公共卫生服务资金、2.71万元计划生育专项资金用于单位人员经费。

2.未及时下拨专项资金。县卫健委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拨付不及时，最长滞留7个月才将收到的补助资金进行下拨。

3.违规发放资金。违规发放已死亡管理对象基本公共卫生补助资金11.46万元、计划生育转移支付补助资金1.70万元。
（五）自然资源资产审计发现问题

县审计局对鼎龙乡、江背镇、社富乡、城岗镇、崇贤乡党委书记、乡长任职期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履行情况进行了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有：

1.遵守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方面。一是乡镇企业未履行环评方案规定的环保措施，未按环评要求建设或布置有效降尘设备。二是未批先建。存在村委会未经批准擅自占用土地建设加工厂的问题。

2.完成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目标方面。一是落实“林长制”工作不到位，森林防火管控力度不够，三个乡镇发生森林火灾11起。二是落实“河长制”工作不到位，存在河长公示牌管护不到位、县级督查和暗访问题整改未落实、乡镇断面水质差等问题。

3.履行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监督责任方面。一是对污染防治监管不到位，存在养殖户畜禽粪污直排河流情况。二是水土保持监管不力，存在非法采砂、运沙、取水情况。三是资源环境领域执法不严、监管不力，存在违法占用林地，私自用于建设或堆放沙土等现象。四是存在耕地撂荒现象。
五、审计建议

（一）加强预算编制与执行管理。积极督促各预算单位在编制预算时，充分考虑项目实际需求和执行进度，提高预算编制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减少预算调整和追加情况。同时，建立健全预算执行动态监控机制，定期对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分析和通报，对执行进度缓慢的项目及时督促整改，强化预算执行的刚性约束，确保财政资金按计划高效使用。
（二）强化财政资金监管。进一步完善财政资金监管制度，明确各部门在资金管理中的职责和权限，加强对专项资金、重点项目资金的全过程跟踪监督，防止资金被挤占、截留、挪用，‌定期开展存量资金盘查工作，及时收回闲置沉淀、‌低效无效和预算结余资金。
（三）规范国有资产管理与处置。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建立完善的资产登记、清查、核算制度，定期开展资产盘点，确保国有资产账实相符。加强对国有资产出租、出借等经营活动的监管，规范收益收缴管理，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本报告反映的是本年度我县预算执行和部分单位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对这些问题，县审计局依法征求了被审计单位意见，出具了审计报告、下达了审计决定；对违纪违法问题线索，依纪依法移交有关部门进一步查处。有关乡镇、部门和单位正在积极整改。县审计局将跟踪督促并报告全面整改情况。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下一步，我们将在中共兴国县委审计委员会的领导下、在县人大的指导和监督下，立足经济监督定位，聚焦主责主业，不断深化和自觉运用党对审计事业的规律性认识，更加自觉接受县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以高质量审计监督护航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贡献！

                                2025年9月 日

